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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論壇以 「匯聚高質量法律服務，助力新質生
產力發展」為主題，致力於加強粵港澳大灣區法律
服務行業交流合作，深化律師與企業法律服務供需
對接。

林定國表示，香港有責任發揮在 「一國兩制」下
的獨特優勢，落實《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內與香港相關的內
容。香港國際化高水平的普通法制度正是其中一個獨
特制度優勢。林定國認為，要用好香港普通法制度的
優勢，前提是大家願意選擇用香港法律規範合約方的
權利義務，以及用香港的多元爭議解決機制。

此外，企業法務必須增強處理涉外法律的能力。

林定國提到，律政司正推動成立 「香港國際法律人
才培訓學院」。特區政府非常樂意配合內地大灣區
企業法務的需求，依託學院作為平台，提供涉外法
律的實務培訓。

香港11月將舉辦年度法律周
林定國還提到，希望未來能在香港舉辦粵港澳大

灣區企業法律服務論壇。他說： 「今年11月，香港
將舉辦年度法律周，有些論壇的主題涉及粵港澳大
灣區的法律合作，稍後我將會向大家發出邀請，期
待11月在香港跟大家見面。」

論壇還邀請著名法學家、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

授、博士生導師王利明教授，中興通訊副總裁、首
席法務官黎文分別作 「違約救濟的新發展」、 「企
業法務管理思考與實踐」的主旨演講。阿里巴巴技
術總監兼通義實驗室NLP應用算法團隊負責人孫常
龍、高景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法務總監劉松孺、廣
東恆健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總法律顧問、風控法務中
心總經理吳立揚、中信銀行政府與機構客戶部副總
經理張春中等嘉賓進行主題演講。

論壇設 「涉外法治——出海企業如何防範法律風
險」和 「多元糾紛化解機制」兩個分論壇，專家學
者、企業法務負責人和資深律師進行 「零距離」的
深入交流探討。此外，設置了粵港澳大灣區模擬庭
審，由來自三地的律師就同一民事案件模擬展示粵
港澳大灣區不同法域的司法實踐。論壇還發布了廣
東涉外法律服務網、《廣東涉外法律服務指引》以
及廣東省律師協會專業委員會相關專業成果。

本屆論壇，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
澳門律師公會、廣東各市律師協會等相關代表，廣
東知名企業代表、企業法務、法學專家及粵港澳三
地律師代表等1500人參會，本屆論壇規格、規模、
邀請嘉賓人數、參會人數均為歷屆論壇之最。

林定國：加強合作實現「1+1+1」大於3
大灣區企業法律服務論壇成功舉辦

【香港商報訊】記者何松報道：8
月30日，由廣東省律師協會主辦、
珠海市律師協會承辦的第四屆粵港澳
大灣區企業法律服務論壇在珠海舉
辦。
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論壇時

表示，大灣區的特色就是有 「一國兩
制三法域」 的特點，三個法域要想
「1+1+1」 產生 「大於3」 的效果，

必須加強相互理解、學習與合作。

（上接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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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2024 年 9 月 18 日 9:00 至 16:00
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意见：同意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开征集上市公司股东权利管理暂行

规定》、《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独立董事张晖明先生受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於 2024 年 9 月 20 日召开
的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关於 <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於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实施考核办法 > 和 < 实施管理办法 > 的议案》及《关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并提交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
（一）征集人基本信息与持股情况
本次征集投票权的征集人为公司独立董事张晖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股份代持等情形。
张晖明先生，1956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

革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市政府发展战略咨询专家、
中国宝武集团顾问、上海市就业促进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团副理事长；上海紫江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 年 6 月起任上海锦江国际酒店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征集人利益关系情况
征集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 5%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本次征集事项不存在利害关系。
二、征集事项
（一）征集内容
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24 年 9 月 20 日下午 14:00
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地点：上海静安区华山路 250 号静安昆仑大酒店 2 楼大宴会厅
征集投票权涉及的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於《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於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和《实施管理办法》的议案

3 关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於同日披露的《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征集人仅就股东大会上述议案征集投票权，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在委托征集人对上述相关议案行使投

票权的同时，明确对本次股东大会其他议案的投票意见的，可由征集人按其意见代为投票。被征集人或其
代理人可以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议案另行投票，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未另行投票将视为其放弃对未被征
集投票权的议案的投票权利。

（二）征集主张
征集人张晖明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公司於 2024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於 2024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均同意公司 2024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涉及的所有议案。

征集人认为，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对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核心骨干人员的中长期激励与约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和留住优秀
人才，使其利益与公司长远发展更紧密地结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本次股权激励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征集人同意公司实施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三）征集方案
1. 征集对象：截止 2024 年 9 月 9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2. 征集期限：2024 年 9 月 18 日 9:00-16:00
3. 征集程序：
（1）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公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写《独立董事公开征

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以下简称“授权委托书”）。
（2）委托投票股东应向征集人委托的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提交经委托投票股东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及

其他相关文件，本次征集投票权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室签收授权委托书及其他相关文件：
①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法人股东按本条规定提供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股东单
位公章；

②委托投票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
③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

原件一并提交；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人代表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不需要公证。
（3）委托投票股东按上述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

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并按本公告指定地址送达；
采取挂号信或特快专递方式的，以公司签收时间为准。
委托投票股东送达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指定地址和收件人如下：
联系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20 楼董事会秘书室
邮编：200002，电话：021-63217132，传真：021-63217720
请将提交的全部文件予以妥善密封，注明委托投票股东的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并在显著位置标明“独立

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字样。
（4）委托投票股东提交文件送达后，经律师事务所见证审核，全部满足以下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认

为有效：
①已按本公告征集程序要求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②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③股东已按本公告附件规定格式填写并签署授权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关文件完整、有效；
④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5）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投票权重复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但内容不相同的，以股东最后一次签署授权

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收到时间先后顺序的，
由征集人以询问方式要求授权委托人进行确认，通过该种方式仍无法确认授权内容的，该项授权委托书无
效。

（6）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股东可以亲自或代理人出席会议。
（7）经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①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

集人的授权委托，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②股东将征集事项投票权授权委托给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登记并出席会议，且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

之前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自动失效；若在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未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的，则对征集人的委托为唯一有效

的授权委托；若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未以书面方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但其出席股东
大会并在征集人代为行使投票权之前自主行使投票权的，视为已撤销投票授权委托，表决结果以该股东提
交股东大会的表决意见为准。

③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同意”“反对”或“弃权”中选
择一项并打“√”,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征集人将认定其授权委托无效。

（8）由於征集投票权的特殊性，对授权委托书实施审核时，仅对股东根据本公告提交的授权委托书进
行形式审核，不对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上的签字和盖章是否确为股东本人签字或盖章或该等文件是否确
由股东本人或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发出进行实质审核。符合本公告规定形式要件的授权委托书和相关证明
文件均被确认为有效。

特此公告。
征集人：张晖明

2024 年 8 月 31 日

附件：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
告的《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关於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
充分了解。

本人 / 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张晖明先生作为本
人 / 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
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於《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於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和《实施管
理办法》的议案

3 关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2024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 关於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和聘请公司 2024 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委托股东联系方式：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签署日期：
备注：
1.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於委托人在本

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2. 委托人接受公开征集，将投票权等股东权利委托征集人代为行使的，应当将其所拥有权益的全部股份

对应的该项权利的份额委托同一征集人代为行使。
3. 委托人委托投票权的股份数量以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准。
4. 委托人於受托人代为行使投票权之前撤销委托的，撤销后受托人不得代为行使投票权。委托人未在受

托人代为行使投票权之前撤销委托但出席股东大会并在受托人代为行使投票权之前自主行使投票权的，视
为已撤销投票权委托授权。

5. 委托人撤销提案权授权委托的，应当在确权日前书面通知受托人。
6. 委托人应当向征集人提供身份证明和持股证明材料。境外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明材料在境外形

成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办理证明手续。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24-45

重庆长安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於 2024 年 8 月 30 日在北京长安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
频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通知及文
件於 2024 年 8 月 20 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13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13 人，其中委
托出席 1 人，董事王俊先生因工作原因，委托董事朱华荣
先生投票表决。会议由董事长朱华荣先生主持，部分监事
及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关於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提名李震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李震宇先生，1976 年 7 月出生，河北人，工学硕士。现
任百度在线网络技术 ( 北京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集
团”）资深副总裁、CEO 助理。曾任百度集团智能驾驶事
业群常务副总经理、自动驾驶事业部总经理，百度集团副
总裁、智能驾驶事业群总经理，百度集团智能驾驶事业群
总裁。截至目前，李震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李震宇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独立董事的情形；未曾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提名人、候选人声明与承诺详细内容见同日披
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的《独立董事提名
人声明与承诺》（公告编号：2024-46）和《独立董事候选
人声明与承诺》（公告编号：2024-47）。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有关资料须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经交易所审核无
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  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长朱华荣先生、董事赵非先生、王俊先生、张德勇

先生因属於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受益人，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的《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4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三  关於公司经营层成员初定 2024 年度基本年薪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王俊先生、张德勇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议案四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邓威先生、石尧祥先生、贾立山先生、赵非先生、

张德勇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

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兵器
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议案五  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邓威先生、石尧祥先生、贾立山先生、赵非先生、

张德勇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

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长安
汽车金融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议案六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
职情况评估及履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

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度履职情况评估及履
行监督职责情况的报告》。

议案七  关於资产减值准备计提、转回、转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议案八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中的财务信息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

过。《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於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其摘要详细
内容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的《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
49）。

议案九  募集资金 2024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的《募集资金 2024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4-50）。

议案十  三年业务滚动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十一  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拟定於 2024 年 9 月 19 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的《关於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4-51）。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24-49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

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
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王俊 董事 工作原因 朱华荣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长安汽车、长安 B 股票代码 000625、2006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德勇 揭中华

办公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1 号
金融城 2 号 T2 栋

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1 号金融城 2 号
T2 栋

电话 023-67594008 023-67594008

电子信箱 cazqc@changan.com.cn jiezh@changan.com.cn

2. 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会计政策变更、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6,722,649,723.79 65,492,098,869.01 65,492,098,869.01 17.15%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2,831,743,111.82 7,652,979,346.80 7,652,979,346.80 -63.00%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168,680,056.87 1,509,058,024.00 1,241,854,200.49 -5.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3,435,100,740.53 6,955,456,713.59 6,955,456,713.59 -50.61%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29 0.78 0.78 -62.8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28 0.76 0.76 -63.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94% 11.70% 11.70% -7.7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87,321,694,926.71 190,171,127,138.27 190,171,127,138.27 -1.50%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71,740,279,992.28 71,853,119,985.49 71,853,119,985.49 -0.16%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其他原因说明：
（1）财政部於 2024 年 3 月发布《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汇编 2024》，规定保证类质保费用应计入营业成本。公司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规定，详见《关於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52）。

（2）因执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
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对可比期间按权益法核算的投
资收益中，按份额享有的被投资单位的非经常性损益进行
调整。

3. 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08,32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8% 1,783,090,143

不
适用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3% 1,410,747,155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0% 456,253,25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4.30% 426,362,905

中汇富通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3% 280,498,8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0% 148,626,4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0.59% 58,745,244

方文艳 境内自然人 0.57% 56,989,50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49% 48,788,5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
品等

0.39% 38,820,3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中汇富通投资有
限公司属於《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方文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6,989,500 股，实际
合计持有 56,989,500 股。

持股 5% 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 5% 以上股东、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
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
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
的比例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华泰
柏瑞沪深
300 交 易
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4,286,544 0.35% 2,795,700 0.03% 58,745,244 0.59% 0 0.00%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易方
达 沪 深
300 交 易
型开放式
指数发起
式证券投
资基金

12,687,836 0.13% 1,251,500 0.01% 38,820,336 0.39% 263,800 0.00%

前 10 名股东及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 /
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 适用 √ 不适用 
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第一期）

22 长安 K1 148147.SZ
2022 年

12 月 19 日
2027 年

12 月 20 日
100,000 3.0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0.49% 60.73%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27.78 252.97

三、重要事项
无。
法定代表人：朱华荣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公告编号：2024-5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於 2024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及文件於 2024 年 8 月 27 日通过邮件等方式送达公
司全体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召开，应参
加表决的监事 4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4 人。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4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於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其摘要详细内
容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香
港商报》的《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
49）。

议案二  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
因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
回购价格。同时，因 52 名原激励对象发生退休、离职等情
形，已不符合有关激励对象的规定，公司对上述激励对象
持有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3,202,973 股进行回购注销。上述
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激励计划》
等规定，决策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於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的《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
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4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 年 8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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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召开 2024 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於

2024 年 8 月 31 日披露 2024 年半年度报告，为便於广大投
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定於 2024 年 9 月
2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6:00 通过“全景路演”召开
202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
登录“全景路演”（http://rs.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欢迎投资者通过互动易平台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问
题预先提供给公司。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董事
会秘书张德勇先生，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揭中华先生及相关
业务部门领导，具体以当天实际参会人员为准。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月 31 日


